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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云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持续提升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质量，根据《财政部关于组织地方财政部门开展 2025

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7 号）和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 2025 年全国会计师事务所执业

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会协〔2025〕81 号），云南省注册会

计师协会（以下简称省注协）和云南省财政厅组织开展了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联合检查。现将有关情况通告如下： 

一、检查总体情况 

省注协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检查要求，对云南省



38 家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了执业质量检查，其中昆明市 28家、红

河州 2家、丽江市 1家、保山市 1家、文山州 1 家、楚雄州 1家、

德宏州 1 家、迪庆州 1家、西双版纳州 1 家、曲靖市 1家，共抽

查 183 个审计项目。本次被检查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控制体系

总体较为健全，在业务承接、项目实施、报告出具及档案管理等

环节基本规范，能够较好地贯彻风险导向审计理念，严格执行审

计准则，履行必要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并通

过逐级复核后出具审计报告。但也发现部分会计师事务所在建立

健全质量控制体系和执业质量方面仍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二、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质量控制重视不足。部分会计师事务所未严格依据《会

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准则第 5101 号——业务质量管理》，修订

完善符合自身实际的质量控制制度，或虽制定了相关制度，但仅

停留在纸面，未得到一贯有效执行。 

（二）一体化管理未能实质落地。部分会计师事务所未能按

照相关规定，建立并有效实施人员管理、财务管理、业务管理、

技术标准与质量管理、信息化建设五个方面实质统一的管理体

系。 

（三）审计报告意见不当。个别会计师事务所存在审计判断

失误，出具了意见类型不恰当的审计报告。 

（四）关键程序执行缺位。部分会计师事务所未按规定执行



函证、监盘等关键审计程序，或执行效果未达到准则要求；个别

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过程中，对重大事项未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

与执业谨慎。 

（五）项目复核流于形式。部分会计师事务所项目质量复核

记录简单、内容空泛，缺乏实质性复核意见与轨迹，未发挥应有

的质量把关作用。 

三、处理情况 

根据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联合检查发现的问

题，按照事实清楚完整、证据确凿充分、定性准确无误、引用法

律法规适当的原则，结合违法违规情节轻重，依规进行自律处理：

一是对 37 家会计师事务所检查发现一体化管理方面存在的问

题，下发管理建议书。二是对存在严重执业违规问题的 6家会计

师事务所及 37 名注册会计师依规予以惩戒，其中给予 4 家会计

师事务所、12 名注册会计师公开谴责的惩戒，给予 2 家会计师

事务所、11名注册会计师通报批评的惩戒，给予 14 名注册会计

师训诫的惩戒。三是对存在一般问题的 13 家会计师事务所、20

名注册会计师开展约谈提醒，提示执业风险，并督促其在 60 日

内完成问题整改。 

四、引以为戒，行稳致远 

全省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要以本次检查发现的问题

引以为戒，全面开展自查自纠与立行立改工作。要从质量控制制



度建设、制度执行落实、职业道德教育及专业能力提升等方面，

深入剖析根源，切实补齐短板。要从受惩戒的典型案例中深刻汲

取教训，牢固树立“质量立所、诚信为本”的发展理念，坚守诚

信执业生命线，严守法律法规红线。全体从业人员必须严格遵循

执业准则体系，恪守勤勉尽责的职业操守，全面提升专业服务的

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共同维护行业公信力，切实履行好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的社会责任。 

下一步，省注协将深入贯彻《财政部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注册会计师协会自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财会〔2024〕

27 号）精神，强化常态化监管，优化检查方式，持续规范云南

省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行为，全面提升行业执业质量和服务水平，

推动我省注册会计师行业朝着规范化、专业化、高质量方向发展，

更好地服务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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